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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孟春《馀冬录》中的君道思想
胡　琴

（湘潭大学碧泉书院·哲学与历史文化学院，湖南 湘潭 411105）

提要：生逢君道不彰、宦官乱政时代中的何孟春秉持着济世

救民的中国传统士大夫的精神，于君道和政事积极进言，于己任

积极履为官造福一方之责，为当时之楷模。何孟春在其《馀冬录》

一书中对君道进行了论述，其中包括功成业世的功业思想、根深

本固的治政思想、居正守义的修养思想等，这些思想在今天依旧

有着一定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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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孟春（公元 1474—1536 年），湖南郴州人，字子元，号燕

泉，明代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历任兵部侍郎、吏部尚书、

南京工部左侍郎等职。何孟春为人为官正直、清廉，为时人所称道，

其在文学上亦有一定造诣，是文学上茶陵派的成员之一。明嘉靖

十五年（公元 1536 年），何孟春于家中去世，年六十二，死后获

谥号“文简”。何孟春一生著作丰盈，涉及经史子集诸部，较重

要者有《馀冬录》（又名《馀冬叙录》）《燕泉集》等。

《馀冬录》是何孟春最重要的著作，其中蕴含了何孟春最主

要的政治哲学思想。何孟春在本书开篇便指出写作此书的目的在

于“比诸昔贤岁之馀，春已不能不失之虚度，而况于以日以时乎”。

该书是一部随笔性散文著作，共六十一卷，内容上“议论上下古

今时政得失”，体例上则是仿东汉思想家王充的《论衡》，具体

内容则是分别论及天文、地理、君道、政治、职官、人品、圣贤

事迹考辨、经传等内容。何孟春在论述完天文地理之后，论人事

首先就论及君道，由此亦可见其对君道的重视。何孟春对君道的

重视一方面是源于明武宗、明世宗等君主言行有失，另一方面则

是何孟春身上所具有的儒者的“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理

想和抱负。

一、何孟春君道思想的现实背景

（一）时代困境

何孟春历经明孝宗、明武宗、明世宗三朝，而其中明武宗、

明世宗于君道有亏，于君行有失。明太祖废除宰相制度后，皇权

得到了较大的膨胀。黄宗羲曾指出“有明之无善治，自高皇帝罢

丞相始也。”钱穆也认为“中国传统政治，到明代有一大改变，

即是宰相之废止。”自此之后，皇权与相权之间的某种微妙制衡

关系便不复存在，皇帝一人之品格才干将直接影响帝国之前途命

运。

然而纵观有明一代，昏庸之君常有，而英明之主却少见。虽

然明孝宗受到较高评价，但其亦诏令修建万岁山毓秀亭、乾清宫

西室，役使九千名士卒，用掉一百多万两银子，为此事，何孟春

曾上书极力劝阻。

明孝宗之后的明武宗恣意妄为、荒嬉无度，如营建“豹房”“新

宅”以玩乐，曾下令全国禁食猪肉后废除等。虽然昏庸程度不及

明武宗，但明世宗（即嘉靖皇帝）消极怠政，多年不上朝，不理

政务，却“崇尚道教，享祀弗经，营建繁兴”致使”百余年富庶

治平之业，因以渐替”。孟森曾指出“世宗英断，资质之可与为善，

自非武宗所及。然终身事鬼，而不事人！”

面对昏庸之君的不义之行，何孟春曾多次上书劝谏，彰显了

一个正直士大夫的品行，其在《馀冬录》所阐发的君道思想便具

有了针砭时弊、劝谏君主言行之意蕴。

在昏庸之君当道的同时，明代政治中存在十分严重的宦官干

政和乱政的现象。在皇帝制度下，宦官凭借接近最高权力从而获

得了影响政事乃至专权之便利。《明史·宦官传》指出“盖明世

宦官出使、专征、监军、分镇、刺臣民隐事诸大权，皆自永乐间始……

考其祸败，其去汉、唐何远哉！虽间有贤者，如怀恩、李芳、陈矩辈，

然利一而害百也。”

事实上，宦官介入朝政从明太祖时期就已经开始了，虽然明

代开国皇帝明太祖朱元璋曾经下令禁止宦官干预朝堂政事，但有

时依旧派遣宦官办事。相比于明太祖一定程度的提防，明成祖朱

棣却大量任用宦官以充实其特务系统。

明英宗时期，宦官王振依仗皇帝的宠信而专权一时。宦官专

政并非明代特有之现象，但相比于其他朝代，明代宦官专权更是

获得了一种制度性的保障，如宦官通过司礼监协助皇帝批红奏章

等方式干预朝政。

与此同时，明朝特务政治发达，东厂、西厂等特务机构皆由

宦官把持。一方面，这些特务机构成为皇帝控制国家之工具，另

一方面，宦官们通过这些特务机构来行逐利专权之实。

面对昏庸之君和宦官当道，包括何孟春在内的士大夫集团据

理力争，彰显了明代士大夫的品格。士大夫与君主不正言行和宦

官恣意乱政的斗争，一方面导致了士大夫集团与皇帝、宦官集团

关系的恶化，但另一方面却也彰显了士大夫们的气节。孟森曾指

出“明一代虽有极黯之君，忠臣义士极惨之祸，而效忠者无世无之，

气节高于清世远甚。”

在当时，士大夫以进谏力争为荣，被皇帝下令鞭笞不仅不被

视作耻辱，反倒被看作一种“荣誉”。无论是在“大礼议”事件

还是后来争“国本”的东林党人的斗争中，都可以看到明代士大

夫的刚正之气。

（二）国士气魄

何孟春一生为官清廉，心系社稷。皇帝下诏修建万岁山毓秀

亭和乾清宫西室，“役军九千人，计费百余万”，他上书进谏皇

帝应当废弃奢靡浪费之行。在担任陕西马政之时，他将各种事务

都处理的“条目毕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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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孟春回朝后，上书“厘弊五事，并劾抚臣不职”。明武宗

“驾幸宣府”之时，他也曾进行过飞章劝谏，希望规正皇帝之言行。

在以右副都御史之职巡抚云南之时，他平定了十八寨造反派阿勿、

阿寺等势力，奏准设立了永昌府，增设了五所长官司，五处防御所，

他因此而录功，可被荫封一子做官，但何孟春却没有接受。

明世宗时，苏、松各府旱涝相继，但江、淮以北却河水泛滥，

“漂没田庐人畜无算”，何孟春仿效汉朝魏相之故事而上书陈举

八条意见，“帝嘉纳焉”。

这些都体现了何孟春以天下公义为重，坚持原则而不动摇的

正直品性。他的正直与清廉得到了时人的高度评价。他在小时候

就被李东阳称赞为“天资颖敏绝出，予爱而畏之”。长大做官后，

其亦受到同僚的较高赞扬。在“山西查盘马政”之时，兵部尚书

马端肃称赞其为“今之贾生”。兵部太仆寺诸公普遍认为何孟春

有“经济之才”。何孟春在云南剿灭强盗，当地民众更是为其立

生祠以表达致仰之意。

在何孟春政治生涯中，“嘉靖大礼仪”事件具有重要意义，

其在此事件中的言行代表了当时明代士大夫所秉持的“道尊于势”

和为“帝王师”的价值追求。公元 1521 年，明武宗因病去世，没

有留下儿女。

根据朱元璋的祖训，无子即位则传其弟，但明武宗之弟朱厚

炜在三岁时便夭折。是时，皇太后与诸大臣商议，决定传大位于

武帝堂弟朱厚熜，是为明世宗，年号嘉靖。但明世宗即位后却不

愿过继给明孝宗（明武宗之父）为子，而是要追认自己的生父兴

献王为帝，由于此事有关重大的礼制问题，故后世称为“嘉靖大

礼仪”事件。何孟春上书劝谏嘉靖皇帝不要赐封自己的亲生父母，

明世宗因此而大为震怒，何孟春不久便被调到南京做工部左侍郎。

“嘉靖大礼仪”事件反映了何孟春深受周敦颐等理学家理学

思想的影响，坚持传统的纲常伦理而不动摇的特点。宋代以至明代，

理学（亦称道学）大为昌盛。其中以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为代表，

影响后世极深。理学为儒家的道德伦理建立形而上的根据，既坚

持了儒家的“道统”也根据时代情况进行了发展。

坚持礼制是理学家将抽象的理运用到现实中的重要表现，在

“嘉靖大礼仪”事件中，何孟春上书劝谏嘉庆皇帝时便说道“圣

人制礼，尊无二上，若恭敬之心分于彼，则不得专于此故也”。

但事实上，基于理学原则的何孟春表面上是以一种恭敬态度劝谏

皇帝，但背后却显露出一种帝王师的姿态，这令嘉靖皇帝甚为不满，

或许这也是明代皇帝与包括何孟春在内的士大夫集团关系恶化的

另外一层原因。

二、《馀冬录》蕴含的君道思想

（一）功成业世的功业思想

1. 知利避害，贤德建功

宋代以来，理学大兴，强调道统的理学家们在殚精竭虑为儒

学建立形而上学的依据之时，也使得当时的士大夫阶层以求功利

为耻辱。对于董仲舒所主张的“正其谊不谋其利”的主张，叶适

反驳：“古人以利与人而不自居其功，故道义光明。后世儒者行

仲舒之论，既无功利，则道义者乃无用之虚语尔。”何孟春既继

承了周敦颐、“二程”、朱熹的主流理学思想，同时也在一定程

度上吸纳事功学派的思想，强调道义和事功的融合。何孟春一方

面强调君主具有道德伦理的重要性，但同时也认为君主应当具有

致功业的思想，很显然，在何孟春这里，义利之间应当是一种相

辅相成而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

何孟春在《馀冬录》中举了尧、鲧、禹的例子进行分析，强

调因势利导建立功业，趋利避害以得民心的思想。他认为：“鲧

虽治水无功，而禹为其子，九年之间，足知利害，不使易业。故

首命之。”在何孟春看来，大禹能够吸取其父之利害得失，与此

同时，又能够不放弃其父之业。何孟春认为秦国从秦孝公之后行

不义之道，虽然秦国统一了中国，但最终不过二世而亡。何孟春

通过反思秦国由盛转衰的的历史来说明君王应当知利避害、贤得

民心。

2. 忠勇守国，毅行仁义

对仁义的崇尚是中国古代士大夫的普遍信念。虽然“仁”和

“义”为两个概念，但人们常常将二者并举。仁义思想历来是儒

家思想的核心。孔子讲“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

孟子也强调，“仁，人之安宅也，义，人之正路也”。董仲舒认为，

“以仁安人，以义正我。”何孟春在继承了儒家仁义的基本精神

和观念的同时，又强调君主要在忠勇守国的行动上予以彰显。

何孟春赞扬忠勇守国、毅行仁义，希望帝王能够践行之。对

于有说法认为徐偃王行仁义而亡其国的说法，何孟春在《馀冬录》

中予以了反驳，他认为，“以是世以偃王乃仁义而亡国者，其信

然邪？偃王事详无所考，余闻之《尸子》曰：徐偃王好怪，没深

水而得怪鱼，入深山而得怪兽者，多列于庭。则知偃王之亡国而

丧身，必他有以致之，非仁义之罪也。”在何孟春看来，所谓“偃

王乃仁义而亡国”必有其他原因而非仁义之罪过。他引用了《尸子》

中的记载，徐偃王“好怪”，入深水深山中得怪鱼怪兽，并将其

列于朝堂之上。在何孟春看来，正是徐偃王的这些怪异行为而非

行仁义，才可能是导致其亡国的原因。虽然这种观点以现代眼光

来看略显迂腐，但也可看出何孟春坚持仁义守国的观念。

3. 功德浸盛，故造美谥

何孟春认为，美谥应当是功德的产物，二者要名实相符。孔

子主张“正名”，荀子提出要“制名以指实”，何孟春也同样认

为名与实应当对应，而这一点在其对于谥号问题的评论中也可见

一斑。何孟春认为，上古尧舜禹制谥乃是因为布功德于天下因而

得美名，之后何孟春对于唐代臣子献媚帝王之行进行了批判，他

认为，“唐世累群臣又有请上尊号之举，乃近于生谥矣。臣子以

此献谀君父，安顿其非礼也？”这里也蕴含着借唐之故事来讽今

之“大礼”议事件的意味。

关于谥号的问题其实也涉及到了名与礼的关系问题。他在批

评“唐世累群臣又有请上尊号之举”之时，强调这些行为“安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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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非礼也？”，其实这便是认为尊号关乎礼制，这与孔子通过“君

君臣臣父父子子”的“正名”之道来“克己复礼”的精神是一脉

相承的，只不过在何孟春这里，突出强调了对君的“名”要符合

礼的要求，而这显然也跟时局有关。但同时何孟春进一步指出“玄

宗还西京之明年，御殿授册，加肃宗尊号，肃宗固辞大圣之号，

不许。”他通过论述唐肃宗“辞大圣之号”来说明君王应当要做

到名实相符，在中国古代政治的情境下，其实就是名要与礼相符。

（二）根深本固的治政思想

1. 知人善任，善于将将

君王知人善任、选贤任能、从谏如流向来为中国传统政治文

化所推崇，何孟春亦希望君主如此。

在《馀冬录》中，何孟春对汉高祖刘邦善于识人、用人颇为欣赏。

何孟春在书中写到：“吕后问高帝：‘百岁后萧相国死，谁令代之？’

曰：‘曹参’其次曰：‘王陵，然少戆，陈平可以助之。平知有馀，

然难独任。’龟山杨氏谓高帝有疑陈平之心，然终其世，不见其隙，

而王陵以戆见疏，无益于国，其后平专为相，天下无间言，卒以

功名终，不其反欤？春以为不然。呜乎！汉高告后之言，知人之

精鉴也。”

吕后问汉高帝刘邦萧何去世后谁人可担当相国之任，刘邦提

到了曹参，而在曹参之后，刘邦认为要用王陵和陈平二人共理朝政，

因为在刘邦看来，这二人各有优缺点，需要用二人之优点而避二

人之缺点。后来的历史验证了刘邦的观点，对此，何孟春感慨：“汉

高告后之言，知人之精鉴也。”

2. 少刑戒杀，以仁为重

何孟春从君主的有德之心的角度强调君主应当慎用刑罚，远

离奸佞之臣。德主刑辅的思想是儒家长久以来的主张。周公主张

“明德慎罚”，继承周公精神的孔子也是强调在位者要推行德政，

孟子也主张君主应当省刑罚、重教化。何孟春虽然继承了儒家德

政的思想，但受到理学心性思想的影响，何孟春对于帝王用刑之

道则较为看重帝王的仁明之心。

汉光武帝时的韩歆直谏而死，论此事之人一般认为韩歆之死

乃是受累于他过分看重仁义。何孟春没有对此发表评判，但却论

述到汉光武帝对韩歆以优渥之礼来厚葬和汉光武帝对某些“死得

其罪”之人的懊悔之意。何孟春由此而感慨到“帝用刑如此，所

谓仁明之累多矣。”显然，何孟春并不是过度强调君主要用德少刑，

而是君主要有德心，并以此德心来指导用刑之道。

（三）居正守义的修养思想

1. 德才兼备，以德为先

德才兼备取士向来为中国古人所推崇。孔子主张“举贤才”，

孟子也强调要尊贤使能，荀子认为要“尚贤使能”，朱熹也主张

对于贤德之人要“举而用之，则有司皆得其人而政益修矣”。何

孟春虽然也强调君主要选用德才兼备之人，但在德与才二者之间，

何孟春更加倾向于德。何孟春对于曹操重行而轻德的诏令表明了

自己的批判态度。何孟春认为轻视德行而只专任才行不是圣人之

道，邪与正、善与恶之间不可相提共论，不可重才而轻德。

2. 内外各异，宽严并济

何孟春认为君王在治理政策上要应当内外有别，同时在治理

方式上要宽严并济、恩威并施。何孟春认为，“治内之与治外势当异，

观恩之与威理宜异施，然所以为之制者，要皆不可逾也。”

在何孟春看来，由于内地与边境情况有别，故在治理时可适

当灵活施政，但这是根据“势”而定的，在更加根本的层面上，

何孟春强调：“然则治夷狄为边境，而莫为之禁制，可乎？冠履

法度，圣人岂独以律内地与吾人而已哉？……然则是道又岂独以

治夷为边境而已哉？”

显然，在何孟春看来，根据形势可在边境实行有别于内地的

具体政策，但治理边境和治理内地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相同的，

即实践圣人之道。

在治理方式上，何孟春认为，“大抵御下之道，其始不可不严，

其终不可不宽。始严则其法能立，终宽则其政能久，严而济之以

宽则易，宽而回之以严则难。”君主“御下之道”开始时要严格，

彰显威严，这样“其法能立”，但却要以严开始，而以宽为终，

这样“其政能久”。

三、结语

何孟春在《馀冬录》中提出的关于君主功业、治政、修养的

思想虽然主要是探讨古代的帝王为政之道，但其中的一些观念，

如毅行仁义、知人善任等，在现代的社会治理中仍然有着一定的

借鉴意义，值得我们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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